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

學士班畢業生辦理畢業離校手續注意事項 

一、辦理畢業離校手續流程：完成所有畢業離校項目後，始能領取學位證書。 

項目 說明 

登入【畢業生服務資訊入口網】 

1.路徑：「教務處首頁」→「畢業專區」→「畢業生服

務資訊入口網」 

2.入口網於 112/6/5起開放，請使用校務行政入口網之

帳號密碼登入，辦理線上離校作業（學號英文請大

寫：如 40800000E）。 

3.112/8/1起登入帳號為學號，密碼為身分證字號。 

確認完成【畢業離校待辦事項】 

1.總務處 

(1)歸還學位服 

(2)繳清學雜費、學分費、暑期學分費等相關費用 

2.圖書館：還清圖書與繳清罰款（含三校聯盟所借圖書 

3.註冊組：確認成績皆已送達（赴外交換應屆畢業生，

請完成赴外學分登錄/採計作業） 

4.課務組：完成課程意見調查 

5.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：完成校友資料填寫（若有無法

連線之情況，請使用校內 IP上網填寫） 

6.國際事務處：僑、外籍生填寫國際學生資料庫 

7.學務處：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訓練軍事課程之役男畢業

生可申請役期折抵，申請方式請參閱【學務處專責導

師室】網頁。 

攜帶【學生證】領取學位證書 

1.完成全部離校手續後，領取學位證書時，學生證加蓋

【學生證失效】燙金後歸還。 

2.學生證若遺失，請登入校務行政入口網/資訊服務/學

生證掛失暨補發申請系統/點選掛失（掛失原因：畢

業離校，勿按補發）。 

3.112/8/1過後，若身分已為畢業生，無法登入校務行

政入口網，請填寫【google表單掛失學生證】。 

4.無法親自領取者：請先掛失學生證，由親友代為領取

請填妥【委託書】，由被委託人持本人身分證件、委

託人學生證、雙方填妥之委託書代領。 

5.自 110學年度起畢業生除領取原有紙本學位證書外，

學校另於 3個工作日內透過教育部發放平臺寄發免費

個人數位學位證書至本校學生永久信箱。 

*完成畢業離校手續後，校內部分應用程式與權限將配合關閉* 

https://www.aa.ntnu.edu.tw/zh_tw/Registry/CreditTransfer/OverseasCredit
https://www.aa.ntnu.edu.tw/zh_tw/Registry/CreditTransfer/OverseasCredit
https://counselor2.sa.ntnu.edu.tw/%e5%bd%b9%e6%9c%9f%e6%8a%98%e6%8a%b5/
https://counselor2.sa.ntnu.edu.tw/%e5%bd%b9%e6%9c%9f%e6%8a%98%e6%8a%b5/
https://counselor2.sa.ntnu.edu.tw/%e5%bd%b9%e6%9c%9f%e6%8a%98%e6%8a%b5/
https://counselor2.sa.ntnu.edu.tw/%e5%bd%b9%e6%9c%9f%e6%8a%98%e6%8a%b5/


二、領取學位證書時間及地點： 

1.112/6/5起開放領取學位證書。 

2.暫停證書發放日:暑休期間、大學分科測驗（7/12、7/13）(若有急迫或特殊狀況，請先

來電詢問)。 

3.領取時間若有調整，另於教務處首頁/最新消息及【畢業專區】公告。 

領取時間 領證地點 學系 

上班日周一至周五 

8:30-12:00 

13:30-17:00 

公館教務組：綜合館一樓 

02-77496-5483 

理學院各學系、運動競技學系、 

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

校本部註冊組：行政大樓一樓 

02-7749-1077 

其餘學系 

 

 


